
大 埔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 

2 0 2 5 年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7 月 1 0 日 (星 期 四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4 0 分 至 下 午 7 時 0 1 分  
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李 耀 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副 主 席    
梅 少 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委 員  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政 雄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灶 良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博 智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駱 小 鸞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迪 文 先 生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
秘 書    
陳 彥 寧 女 士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 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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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 

陳 建 君 女 士  大 埔 區 議 員  
李 少 萍 女 士  高 級 運 輸 主 任 (大 埔 )／ 運 輸 署  
詹 浩 文 先 生  工 程 師 (大 埔 ) 1／ 運 輸 署  
陳 嘉 輝 先 生  工 程 師 (大 埔 ) 2／ 運 輸 署  
彭 曉 峯 先 生  工 程 師 (大 埔 ) 3／ 運 輸 署  
李 旨 游 先 生  區 域 工 程 師 ／大埔 ( 1 ) (兼署理區域工程師／大埔 ( 2 ) )／路政署  
勞 適 芝 女 士  工 程 師 ／ 2 2 (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黃 偉 基 先 生  副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／ 租 約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七 )二 ／ 房 屋 署  
葉 栢 麟 先 生  大 埔 警 區 行 動 主 任 總 督 察 ／ 香 港 警 務 處  
陳 文 傑 先 生  大 埔 警 區 交 通 隊 警 署 警 長 ／ 香 港 警 務 處  
楊 振 宇 先 生 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處 ／ 地 政 總 署  
吳 永 雄 先 生  高 級 工 程 師 ／ 大 埔 ／ 渠 務 署  
郭 鎮 齊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禤 麗 欣 女 士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王 宇 峰 先 生  營 運 經 理 ／ 進 智 公 共 交 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鄧 棋 駿 先 生  高 級 營 運 主 任 ／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 
聶 珮 林 女 士  助 理 經 理 (公 共 事 務 )／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劉 尚 文 先 生  助 理 經 理 (車 務 )／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
 
開 會 辭  

 
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是 次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(“ 交 運 會 ” ) 20 2 5 年 第 四 次 會

議 ， 並 宣 布 以 下 事 項 ：  

 
( i )  陳 建 君 議 員 列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( i i )  運 輸 署 工 程 師 (大 埔 ) 1 詹 浩 文 先 生 接 替 梁 洪 曦 先 生 出 席 今 後 的 會

議 。  

 
 

I .  通 過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2 0 2 5 年 5 月 8 日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2 . 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並 無 接 獲 修 訂 建 議 ， 主 席 詢 問 委 員 有 沒 有 修 訂 建 議 。  

 
3 .   委 員 沒 有 修 訂 建 議 ，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獲 通 過 作 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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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渠 務 處  —  簡 介 於 南 運 路 推 行 涉 水 綫 系 統 試 驗 計 劃  

 
4 .  主 席 歡 迎 渠 務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吳 永 雄 先 生 就 是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5 .  渠 務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計 劃 。  

 
6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優 化 警 示 系 統，讓 車 輛 在 接 近 水 浸 區 域 時 提 前 收 到 警 示，以 減

少 交 通 阻 塞 及 混 亂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配 合 內 澇 監 測 器 在 水 浸 區 域 附 近 增 設 紅 色 閃 燈 ， 以 提 醒 駕 駛

者 發 生 水 浸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署 方 可 從 根 本 解 決 問 題 ， 例 如 設 立 車 輛 限 高 裝 置 或 建 設 行 車

隧 道 。  

 
7 .  主 席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考 慮 設 置 抽 水 泵 ， 並 根 據 水 位 高 度 自 動 抽 水 ， 以 減 輕 水 浸 情

況 。  

( i i )  涉 水 綫 只 可 作 警 示 用 途，未 能 通 過 水 浸 區 域 的 車 輛 仍 會 阻 塞 交 通，

因 此 效 用 不 大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署 方 研 究 合 適 方 案 解 決 區 內 水 浸 問 題 。  

 
8 .  渠 務 署 代 表 回 應 指，涉 水 綫 系 統 屬 試 驗 計 劃，署 方 會 收 集 委 員 意 見，按 需

要 優 化 計 劃 。  

 
 

I I I .  建 議 調 整 港 鐵 接 駁 巴 士 ( K 巴 )服 務 時 間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4 / 2 0 2 5 號 及 T T  34 a / 2 0 2 5 號 )  

 
9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4 / 2 0 2 5 號 。  

 
1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4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1 1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了 解 署 方 檢 視 巴 士 服 務 情 況 所 需 時 間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K 1 2、 K 1 4 及 K 1 7 號 巴 士 的 首 班 車 服 務 情 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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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同 時 檢 視 尾 班 車 的 服 務 ， 以 優 化 巴 士 接 駁 服 務 。  

 
1 2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正 與 港 鐵 商 討 相 關 事 宜 ， 如 有 具 體 時 間 表 會 盡 快 通 知 委 員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署 方 的 實 地 調 查，K 1 2、K 1 4 及 K 17 號 巴 士 首 班 車 的 載 客 率 分

別 為 1 0 %、 2 5 %  及 6 0 %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備 悉 委 員 意 見 ， 會 與 港 鐵 檢 視 尾 班 車 的 服 務 安 排 。  

 
1 3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與 港 鐵 商 討 優 化 安 排，讓 市 民 可 無 縫 接 駁 港 鐵 服 務，並 請 署

方 盡 快 通 知 委 員 有 關 進 展 。  

 
 

I V.  建 議 增 辦 大 埔 至 深 圳 灣 口 岸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5 / 2 0 2 5 號 及 T T  35 a / 2 0 2 5 號 )  

 
1 4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5 / 2 0 2 5 號 。  

 
1 5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5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1 6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署 方 補 充 有 關 去 信 建 議 跨 境 巴 士 業 界 開 辦 題 述 服 務 的 資 料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增 設 題 述 服 務 以 疏 導 B 8 號 線 的 乘 客 量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了 解 跨 境 巴 士 業 界 就 開 辦 題 述 服 務 的 考 量 ， 以 助 協 調 合 適 的

方 案 。  

( i v )  詢 問 深 圳 灣 口 岸 是 否 仍 無 法 容 納 新 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， 期 望 署 方 積

極 研 究 可 行 的 解 決 方 法 。  

( v )  建 議 邀 請 巴 士 公 司 考 慮 營 辦 題 述 路 線 。  

( v i )  深 圳 灣 口 岸 為 前 往 其 他 廣 東 省 城 市 的 主 要 車 站 ，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

慮 增 設 題 述 服 務 。  

( v i i )  題 述 服 務 方 便 大 埔 居 民 前 往 深 圳 灣 一 帶 及 大 灣 區 其 他 城 市 ， 亦 可

進 一 步 分 流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人 流 ，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跟 進 。  

 
1 7 .  主 席 表 示，跨 境 巴 士 及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為 兩 個 不 同 的 營 運 模 式，跨 境 巴 士 由

私 人 公 司 營 辦 ， 需 要 考 慮 成 本 效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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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鼓 勵 市 民 充 分 利 用 現 有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曾 去 信 建 議 跨 境 巴 士 業 界 考 慮 在 大 埔 開 辦 跨 境 巴 士 服 務 ， 但

需 取 決 於 業 界 的 商 業 決 定 。  

( i i i )  現 時 B 8 號 線 在 早 上 9 時 2 5 分 至 下 午 1 時 0 5 分 已 設 有 短 途 班 次 由

廣 福 邨 往 香 園 圍 口 岸 ， 相 信 可 配 合 大 部 分 居 民 的 需 要 。  

( i v )  期 望 新 皇 崗 口 岸 有 新 的 交 通 服 務 安 排 ， 以 配 合 不 同 地 區 市 民 的 過

境 需 要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運 輸 署 已 於 本 年 6 月 1 8 日 致 函 港 粵 直 通 巴 士 協 會 及 中 港 澳 直 通

巴 士 聯 會 建 議 跨 境 巴 士 營 辦 商 開 辨 經 深 圳 灣 口 岸 往 返 大 埔 區 及 廣 東 省 不 同 城

市 的 跨 境 巴 士 服 務 。 )  

 
1 9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B 8 號 線 在 早 上 開 設 班 次 由 香 園 圍 口 岸 往 大 埔 或 大

圍 ， 以 方 便 跨 境 學 童 及 上 班 人 士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延 長 平 日 B 8 號 線 往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服 務 時 間，以 配 合 學 生 的 放

學 時 間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延 長 B 8 號 線 由 香 園 圍 口 岸 開 出 的 服 務 時 間，讓 口 岸 工 作 人 員

可 乘 搭 尾 班 車 前 往 市 區 。  

 
2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備 悉 委 員 意 見 並 會 再 作 研 究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並 檢 視 乘 客 的 需 要 。  

 
 

V.  建 議 加 強 來 往 馬 窩 至 大 埔 墟 2 0 S 專 線 小 巴 班 次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6 / 2 0 2 5 號 及 T T  36 a / 2 0 2 5 號 )  

 
2 2 .  主 席 歡 迎 進 智 公 共 交 通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(“ 進 智 公 交 ” )營 運 經 理 王 宇 峰 先

生 就 是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2 3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6 / 2 0 2 5 號 。  

 
2 4 .  運 輸 署 及 進 智 公 交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6 a / 2 0 2 5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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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署 方 提 供 有 關 輸 入 外 勞 司 機 的 數 據 ， 以 了 解 外 勞 司 機 是 否 有

助 解 決 小 巴 人 手 不 足 的 問 題 。  

( i i )  期 望 相 關 數 據 有 助 了 解 小 巴 的 營 運 情 況 ， 會 按 需 要 向 部 門 反 映 意

見 ， 以 協 助 小 巴 公 司 解 決 營 運 困 難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題 述 路 線 最 繁 忙 的 時 段 及 所 提 供 的 班 次 數 量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題 述 路 線 回 復 原 有 每 1 2 分 鐘 一 班 的 服 務 班 次，並 在 新 屋 苑 入

伙 後 ， 視 乎 乘 客 量 考 慮 增 加 班 次 。  

 
2 6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需 時 整 理 小 巴 營 辦 商 的 外 勞 司 機 數 據 ， 稍 後 會 向 委 員 提 供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署 方 向 小 巴 營 辦 商 了 解 ， 輸 入 外 勞 司 機 有 助 紓 緩 人 手 不 足 的

問 題，但 由 於 個 別 小 巴 路 線 組 別 的 部 分 司 機 年 屆 退 休 年 齡，個 別 新

界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 的 整 體 小 巴 司 機 數 量 沒 有 非 常 明 顯 的 增 長 。  

( i i i )  題 述 路 線 在 繁 忙 時 段 (即 平 日 早 上 7 時 至 9 時 )的 實 際 服 務 班 次 為

每 3 分 鐘 一 班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在 2 0 2 3 年 7 月 推 出 公 共 小 巴 /客 車 行 業 計 劃 ， 在 保

障 本 地 勞 工 優 先 就 業 的 前 提 下，讓 公 共 小 巴 行 業 (包 括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)適 度 輸 入

司 機，以 舒 緩 行 業 長 期 面 對 的 司 機 短 缺 問 題 及 提 供 穩 定 的 勞 動 力，從 而 維 持 公

共 交 通 服 務 的 可 靠 性 。 在 現 行 公 共 小 巴 /客 車 行 業 計 劃 下 ， 每 位 僱 主 可 輸 入 勞

工 和 其 聘 用 的 全 職 本 地 勞 工 的 比 例 不 得 高 於 1 : 2，以 合 理 應 對 公 共 小 巴 的 人 手

短 缺，亦 為 本 地 勞 動 人 口 保 留 足 夠 的 職 位 空 缺。大 埔 主 要 新 界 專 線 小 巴 營 辦 商

亦 低 於 此 比 例。整 體 而 言，輸 入 勞 工 可 以 應 對 公 共 小 巴 的 人 手 短 缺，服 務 水 平

亦 有 所 改 善 。 )  

 
2 7 .  進 智 公 交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公 司 在 過 去 一 年 半 輸 入 近 3 0 名 外 勞 司 機，人 手 短 缺 的 情 況 已 大 大

改 善 。  

( i i )  鑑 於 大 部 分 本 地 司 機 已 屆 退 休 年 齡 ， 期 望 將 來 有 新 一 輪 運 輸 業 輸

入 勞 工 計 劃 以 補 充 人 手 。  

( i i i )  公 司 希 望 優 化 2 0 S 號 線 的 常 規 班 次 ， 期 望 新 屋 苑 入 伙 後 ， 至 少 每

1 2 分 鐘 提 供 一 班 次 。  

( i v )  公 司 會 視 乎 新 屋 苑 入 伙 後 的 乘 客 量 而 增 加 班 次 ， 盡 量 配 合 居 民 的

出 勤 需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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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區 內 的 小 巴 營 辦 商 互 相 合 作 ， 讓 乘 客 可 轉 乘 不 同 小 巴 路 線 前

往 目 的 地 。  

( i i )  感 謝 小 巴 公 司 有 意 將 服 務 班 次 恢 復 至 每 1 2 分 鐘 一 班，希 望 可 盡 早

安 排 增 加 班 次 。  

 
2 9 .  進 智 公 交 代 表 補 充 指 ， 在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有 額 外 七 至 八 部 小 巴 行 駛 2 0 S 號

線 ， 會 視 乎 乘 客 量 作 調 整 。  

 
3 0 .  主 席 請 署 方 及 小 巴 營 辦 商 繼 續 跟 進 增 加 服 務 班 次 的 事 宜 ， 以 進 一 步 完 善

公 共 交 通 服 務 。  

 
 

V I .  建 議 大 埔 廣 福 邨 巴 士 站 加 建 上 蓋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7 / 2 0 2 5 號 及 T T  37 a / 2 0 2 5 號 )  

 
3 1 .  主 席 歡 迎 城 巴 有 限 公 司 (“ 城 巴 ” )高 級 營 運 主 任 鄧 棋 駿 先 生 、 九 龍 巴 士

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“ 九 巴 ” )助 理 經 理 (公 共 事 務 )聶 佩 林 女 士 及 助 理 經 理

(車 務 )劉 尚 文 先 生 就 是 項 議 程 出 席 會 議 。  

 
3 2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7 / 2 0 2 5 號 。  

 
3 3 .  運 輸 署 、 九 巴 及 城 巴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7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3 4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委 員 於 6 月 2 4 日 上 午 在 廣 福 邨 巴 士 站 設 街 站 收 集 市 民 意 見，發 現 巴

士 及 小 巴 站 的 排 隊 指 示 及 安 排 不 清 晰 ， 容 易 令 乘 客 誤 會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署 方 調 整 小 巴 站 牌 位 置，並 加 強 監 管 小 巴 上 落 客 情 況，保 障 市 民

安 全 。  

( i i i )  讚 賞 九 巴 在 廣 福 邨 巴 士 站 (北 行 往 大 埔 方 向 )的 候 車 上 蓋 清 楚 展 示 各

巴 士 路 線 的 排 隊 指 示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城 巴 在 廣 福 邨 巴 士 站 (北 行 往 大 埔 方 向 )增 設 候 車 上 蓋 及 顯 示 屏。 

( v )  希 望 署 方 能 安 排 足 夠 位 置 供 小 巴 乘 客 候 車 和 上 落 。  

( v i )  希 望 城 巴 積 極 考 慮 題 述 建 議 ， 並 連 接 上 蓋 至 行 人 天 橋 ， 方 便 乘 客 避

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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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i )  建 議 小 巴 營 辦 商 在 地 面 劃 線 以 指 示 乘 客 排 隊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擴 闊 停 車 灣 供 小 巴 上 落 客 ， 委 員 請 署 方 或 小 巴 營 辦 商 一 同 到 現

場 視 察 了 解 情 況 。  

( i x )  題 述 建 議 可 提 升 乘 客 的 轉 乘 體 驗 ， 吸 引 更 多 乘 客 在 題 述 巴 士 站 使 用

九 巴 的 轉 乘 優 惠 ， 有 助 提 高 車 站 的 使 用 率 。  

 
3 5 .  主 席 請 城 巴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，盡 快 加 建 上 蓋 供 乘 客 使 用，並 請 署 方 就 小 巴

站 牌 位 置 與 委 員 及 小 巴 營 辦 商 商 討 ， 以 改 善 乘 客 的 候 車 環 境 。  

 
 

V I I .  建 議 延 長 南 運 路 南 北 行 的 巴 士 站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8 / 2 0 2 5 號 及 T T  38 a / 2 0 2 5 號 )  

 
3 6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8 / 2 0 2 5 號 。  

 
3 7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8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3 8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新 增 的 巴 士 灣 是 否 位 於 升 降 機 後 方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以 何 標 準 評 估 近 新 興 花 園 的 巴 士 灣 在 繁 忙 時 間 的 運 輸 需 要 。  

( i i i )  近 新 興 花 園 的 巴 士 灣 經 常 有 巴 士 及 小 巴 無 法 靠 站 ， 以 致 乘 客 需 在

行 車 線 上 車 ， 易 生 危 險 ，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延 長 巴 士 灣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在 新 設 的 巴 士 灣 加 強 小 巴 站 牌 的 排 隊 指 引 。  

( v )  詢 問 何 時 就 新 增 巴 士 灣 的 設 計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。  

 
3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在 北 行 方 向 增 設 的 巴 士 灣 位 於 升 降 機 後 方 。  

( i i )  根 據 署 方 觀 察 南 運 路 南 行 方 向 的 運 輸 情 況 ， 小 巴 及 巴 士 均 可 在 巴

士 灣 內 上 落 客，亦 未 有 在 行 車 線 長 時 間 排 隊，因 此 署 方 認 為 現 時 巴

士 灣 的 運 作 大 致 正 常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留 意 到 經 常 有 小 巴 及 巴 士 於 繁 忙 時 間 在 南 運 路 北 行 巴 士 灣 外

的 行 車 線 等 候 靠 站 ， 因 此 計 劃 增 設 巴 士 灣 以 應 付 需 求 。  

( i v )  署 方 正 與 路 政 署 商 討 設 計 細 節 ， 完 成 後 會 盡 快 安 排 地 區 諮 詢 。  

 
4 0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密 切 留 意 進 展 ， 並 按 需 要 作 出 改 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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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I .建 議 討 論 落 實 沙 田 繞 道 計 劃 細 節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3 9 / 2 0 2 5 號 及 T T  39 a / 2 0 2 5 號 )  

 
4 1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9 / 2 0 2 5 號 。  

 
4 2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3 9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4 3 .  主 席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大 欖 隧 道 收 費 下 調 後 有 否 令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車 流 量 減 少 ， 希 望 署

方 提 供 相 關 數 據 。  

( i i )  吐 露 港 公 路 在 繁 忙 時 間 交 通 擠 塞 的 情 況 仍 然 嚴 重 ， 希 望 署 方 能 提 供

相 關 數 據 ， 以 協 助 了 解 沙 田 繞 道 對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幫 助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檢 討 新 界 東 往 九 龍 東 的 交 通 網 絡，提 高 大 欖 隧 道 的 使 用 量，

以 紓 緩 吐 露 港 公 路 交 通 擠 塞 的 情 況 。  

 
4 4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會 向 相 關 組 別 的 同 事 跟 進 ， 並 於 稍 後 向 委 員 提 供 資

料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運 輸 署 補 充 指 ， 政 府 在 2 0 2 5 年 5 月 3 1 日 收 回 大 欖 隧 道 並 下 調 收

費 ， 上 午 繁 忙 時 段 的 車 流 量 如 預 期 增 加 ， 但 仍 維 持 暢 順 ， 2 0 2 5 年 6 月 平 均 車

流 量 ／ 容 量 比 例 約 0 . 9。由 於 吐 露 港 公 路 並 非 收 費 道 路，沒 有 道 路 收 費 系 統 提

供 每 日 的 車 流 量 數 據，及 考 慮 到 駕 駛 者 需 時 間 適 應 大 欖 隧 道 新 收 費，署 方 計 劃

在 暑 假 後 收 集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車 流 量 數 據，以 評 估 大 欖 隧 道 收 費 後 的 交 通 情 況。)  

 
4 5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題 述 計 劃 進 展 緩 慢，希 望 署 方 重 新 審 視 項 目 的 優 先 次 序，盡 快 興 建 沙

田 繞 道 以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交 通 問 題 ， 亦 避 免 因 建 造 期 過 長 而 導 致

成 本 上 升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署 方 盡 快 提 供 初 步 設 計 ， 供 委 員 參 考 和 提 供 建 議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可 加 快 進 度 以 配 合 北 部 都 會 區 發 展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在 吐 露 港 公 路 北 行 方 向 增 設 高 架 分 流 通 道 連 接 博 研 路 ， 以 分 流

往 白 石 角 的 車 輛 。  

( v )  北 部 都 會 區 發 展 及 粵 車 南 下 政 策 將 在 未 來 5 至 1 0 年 為 香 港 帶 來 大 量

人 流 及 車 流 ， 希 望 署 方 多 收 集 地 區 意 見 ， 提 早 完 成 規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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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詢 問 大 埔 區 會 否 計 劃 增 設 交 通 配 套 連 接 北 部 都 會 區 。  

 
4 6 .  主 席 表 示，沙 田 繞 道 主 要 連 接 新 界 東 至 九 龍 西，難 以 解 決 現 時 連 接 九 龍 東

的 大 老 山 隧 道 的 擠 塞 問 題 ，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研 究 交 通 網 絡 和 加 快 推 進 沙 田 繞 道

計 劃 ， 以 提 升 交 通 效 率 。  

 
 

I X .  建 議 大 埔 區 引 入 智 能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以 改 善 交 通 情 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0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0 a / 2 0 2 5 號 )  

 
4 7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0 / 2 0 2 5 號 。  

 
4 8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0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4 9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在 道 路 增 設 測 速 儀 ， 以 加 強 監 測 車 輛 車 速 ， 減 少 意 外 發 生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大 埔 區 內 已 安 裝 的 交 通 探 測 器 數 量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詳 細 了 解 智 能 動 態 調 整 交 通 燈 號 系 統 ( “ 智 能 交 通 燈 號 系

統 ” )的 運 作 模 式 。  

 
5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大 埔 區 內 已 安 裝 交 通 探 測 器 的 位 置 包 括 九 號 幹 線、大 埔 公 路、汀 角

路、大 埔 太 和 路、完 善 路 及 西 沙 路，實 際 數 量 會 在 會 議 後 向 委 員 補

充 。  

( i i )  智 能 交 通 燈 號 系 統 利 用 感 應 器 探 測 實 時 車 輛 和 行 人 流 量 ， 改 善 綠

燈 的 分 配 時 間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運 輸 署 補 充 指 ， 現 時 大 埔 區 內 已 安 裝 6 8 個 交 通 探 測 器 。 )  

 
5 1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署 方 參 考 內 地 的 智 能 交 通 系 統 ， 利 用 智 能 系 統 自 動 調 節 交 通

燈 號 和 實 施 交 通 安 排 ， 而 非 單 靠 向 市 民 發 放 數 據 及 資 訊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智 能 交 通 燈 號 系 統 是 人 手 還 是 自 動 操 作 。  

( i i i )  希 望 署 方 研 究 如 何 將 智 能 交 通 燈 號 系 統 收 集 所 得 數 據 轉 化 和 應 用

在 現 有 交 通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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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2 .  主 席 表 示，智 慧 交 通 管 理 需 由 人 手 監 察 以 優 化 系 統，同 時 希 望 署 方 能 善 用

智 能 交 通 燈 號 系 統 所 收 集 的 數 據 。  

 
 

X .  建 議 在 安 祥 路 及 安 慈 路 行 人 過 路 處 設 置 行 人 交 通 燈 號 倒 數 器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1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1 a / 2 0 2 5 號 )  

 
5 3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1 / 2 0 2 5 號 。  

 
5 4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1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5 5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一 併 考 慮 在 題 述 位 置 加 設 對 角 行 人 過 路 處 ( “ 對 角 過 路 處 ” )

作 試 點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加 設 對 角 過 路 處 或 延 長 行 人 綠 燈 燈 號 的 時 間 ， 讓 長 者 有 足 夠

時 間 過 馬 路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在 設 置 行 人 交 通 燈 號 倒 數 器 (“ 倒 數 器 ” )後，如 行 人 在 剩 餘 數

秒 的 時 間 橫 過 馬 路，會 否 被 視 為 違 反 交 通 規 則，認 為 有 需 要 向 市 民

釐 清 警 方 的 執 法 標 準 。  

( i v )  希 望 可 提 供 有 關 在 東 涌 試 點 安 裝 倒 數 器 後 的 數 據 作 參 考 。  

( v ) 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加 設 對 角 過 路 處 或 倒 數 器 ， 以 保 障 行 人 安 全 。  

 
5 6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在 評 估 個 別 路 口 是 否 適 合 加 設 對 角 行 人 過 路 處 時 ， 須 照 顧 不

同 道 路 使 用 者 的 需 要 ， 並 審 慎 考 慮 個 別 路 口 的 交 通 特 性 (包 括 車

流 、 人 流 、 路 口 布 局 等 因 素 )， 小 心 檢 視 路 口 的 車 輛 通 行 能 力 及 對

附 近 一 帶 交 通 的 影 響，並 探 討 不 同 的 工 程 方 案，以 確 立 其 可 行 性。

現 時 題 述 位 置 的 行 人 綠 燈 提 供 足 夠 時 間 供 行 人 往 一 個 方 向 過 馬

路 。  

( i i )  現 時 在 「 綠 色 人 像 」 燈 號 閃 動 時 ， 不 可 開 始 橫 過 馬 路 。  

 
5 7 .  主 席 詢 問 是 否 因 法 例 限 制 而 無 法 加 設 對 角 過 路 處 ， 還 是 需 要 考 慮 交 通 燈

號 的 時 間 分 配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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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8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現 時 署 方 已 在 沙 田 (沙 角 街 與 逸 泰 街 交 界 )及 尖 沙 咀 (加 拿 分 道 與 加

連 威 老 道 交 界 )設 有 兩 個 對 角 過 路 處 的 試 點 並 已 完 成 試 驗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會 積 極 評 估 在 其 他 燈 控 路 口 加 設 對 角 過 路 處 的 可 能 性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會 在 評 估 個 別 路 口 是 否 適 合 加 設 對 角 過 路 處 時 ， 考 慮 不 同 道

路 使 用 者 的 需 要、個 別 路 口 的 交 通 特 性 和 探 討 不 同 工 程 方 案，以 確

立 其 可 能 性 。  

 
5 9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積 極 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，盡 快 以 題 述 位 置 作 對 角 過 路 處 試 點。 

 
 

X I .  建 議 於 洞 梓 路 與 汀 角 路 交 界 增 設 交 通 燈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2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2 a / 2 0 2 5 號 )  

 
6 0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2 / 2 0 2 5 號 。  

 
6 1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2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6 2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在 汀 角 路 往 大 埔 方 向 右 轉 至 洞 梓 路 處 增 設 交 通 燈 ，

以 改 善 交 通 安 全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除 了 車 流 量、行 人 量 及 燈 號 時 間 分 配 外，交 通 調 查 所 涵 蓋 的 內

容 。  

( i i i )  相 信 加 設 交 通 燈 後，配 合 改 善 交 通 標 誌 或 道 路 標 記 等 措 施，可 有 效

改 善 題 述 位 置 的 交 通 情 況 。  

 
6 3 .  主 席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設 置 迴 旋 處 作 替 代 方 案 ， 可 與 設 置 交 通 燈 的 方 案 比 較

可 行 性 。  

 
6 4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，交 通 調 查 會 檢 視 路 口 的 車 流、人 流、每 輛 車 進 出 洞 梓

路 及 汀 角 路 的 時 間 ， 以 及 進 出 的 難 易 度 等 。  

 
6 5 .  委 員 希 望 署 方 能 提 供 明 確 時 間 表 ， 讓 委 員 得 悉 研 究 進 度 。  

 
6 6 .  主 席 請 署 方 研 究 可 行 方 案，以 解 決 題 述 位 置 的 交 通 問 題，希 望 讓 道 路 使 用

者 能 公 平 使 用 路 口 進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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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I I .  建 議 加 強 規 管 共 享 單 車 及 增 加 大 埔 區 共 享 單 車 停 泊 點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3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3 a / 2 0 2 5 號 )  

 
6 7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3 / 2 0 2 5 號 。  

 
6 8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3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6 9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在 太 和 巴 士 總 站 加 設 單 車 停 泊 位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是 否 因 技 術 所 限 而 未 能 限 制 共 享 單 車 在 指 定

位 置 鎖 車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規 管 共 享 單 車 停 泊 位 置 ， 避 免 由 私 人 屋 苑 承 擔 處 置 單 車

的 責 任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警 方 就 共 享 單 車 胡 亂 停 泊 加 強 執 法 及 罰 則 ， 並 在 違 泊 黑 點 加

設 攝 錄 機 ， 以 加 強 規 管 違 泊 行 為 。  

( v )  建 議 利 用 《 2 0 2 5 年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(修 訂 )條 例 》 監 管 違 泊 的 共 享

單 車 ， 並 向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徵 收 罰 款 。  

( v i )  違 泊 的 共 享 單 車 應 作 即 時 罰 款 ， 而 非 提 供 投 訴 熱 線 供 市 民 投 訴 。  

( v i i ) 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無 需 租 賃 存 放 地 點 亦 可 營 運 ， 對 傳 統 單 車 租 賃 營

辦 商 不 公 ， 希 望 署 方 加 強 監 管 ， 確 保 公 平 。  

( v i i i )  政 府 所 加 設 的 公 用 單 車 泊 位 被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佔 用 ， 希 望 署 方 正

視 有 關 問 題 。  

( i x )  建 議 向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提 供 指 定 停 泊 點，並 向 使 用 者 作 宣 傳 教 育，

以 規 範 其 行 為 。  

( x )  私 人 屋 苑 需 自 費 清 理 屋 苑 內 違 泊 共 享 單 車 ， 希 望 署 方 能 制 訂 合 適

政 策 以 配 合 推 行 共 享 單 車 的 措 施 。  

( x i )  建 議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扣 除 違 規 使 用 者 的 按 金 作 罰 則 ， 以 規 管 違 規

行 為 。  

 
7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自 運 輸 署 公 布《 守 則 》以 來，營 辦 商 已 推 出 多 項 改 善 措 施，包 括 在

其 單 車 上 清 晰 展 示 投 訴 熱 線 ， 讓 巿 民 可 即 時 就 違 例 停 泊 情 況 作 出

即 時 跟 進，以 便 營 辦 商 盡 快 清 理 違 泊 單 車。如 發 現 停 泊 的 共 享 單 車

對 道 路 構 成 危 險 ， 署 方 會 要 求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在 三 小 時 內 移 走 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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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 。  

( i i ) 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會 運 用 智 能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顯 示 單 車 泊 位 的 位 置 ，

以 及 應 用「 地 理 圍 欄 」技 術 說 明「 共 享 單 車 」的 禁 泊 區 域 使 租 賃 單

車 人 士 妥 善 停 泊 單 車。兩 間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都 有 相 關 的 罰 則 指 引，

對 於 用 戶 停 放 單 車 於 違 泊 區 域 有 明 確 的 懲 罰 機 制 。  

( i i i )  如 發 現 停 泊 的 共 享 單 車 對 道 路 構 成 危 險 或 障 礙 ， 署 方 會 要 求 共 享

單 車 營 辦 商 在 三 小 時 內 移 走 單 車 。 署 方 亦 會 要 求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

在 2 4 小 時 內 移 走 被 認 為 或 報 稱 構 成 滋 擾 的 單 車 。  

( i v )  現 行 政 策 已 規 管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在 地 區 所 投 放 的 單 車 數 目 ， 避 免

出 現 過 多 共 享 單 車 。  

( v )  署 方 會 向 負 責 組 別 反 映 委 員 有 關 設 置 指 定 停 泊 點 的 意 見 。  

 

(會 後 補 註 ： 運 輸 署 補 充 指 ，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需 在 移 走 單 車 後 ， 拍 下 有 關 照 片

及 遞 交 予 相 關 部 門 ， 作 紀 錄 之 用 。  

 
另 外 ，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在 地 區 所 投 放 的 單 車 數 目 ， 不 得 超 過 過 去 連 續 三 十 日

內，最 高 五 次 的 單 日 出 行 次 數 的 平 均 值，以 避 免 出 現 過 多 數 量 的 共 享 單 車。營

辦 商 可 透 過 應 用 程 式 了 解「 共 享 單 車 」租 賃 情 況，從 而 作 出 合 適 的 服 務 安 排，

限 制 其 於 公 共 街 道 及 地 區 所 投 放 的 單 車 數 目 。 )  

 
7 1 .  主 席 希 望 署 方 協 助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期 望 可 有 效 監 管 共 享 單 車 營 辦 商 。  

 
 

X I I I .關 注 大 埔 區 內 在 行 人 路 上 騎 單 車 及 使 用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問 題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4 a / 2 0 2 5 號 、 T T  4 4 b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 4 c / 2 0 2 5 號 )  

 
7 2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4 a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 4 b / 2 0 2 5 號 。  

 
7 3 .  警 務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4 c / 2 0 2 5 號 。  

 
7 4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在 新 興 花 園 往 富 善 巴 士 總 站 一 帶 加 強 對 使 用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

的 人 士 進 行 執 法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先 導 試 驗 計 劃 的 結 果 。  

( i i i ) 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設 立 發 牌 制 度 以 規 管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警 方 簡 化 檢 控 程 序 ， 以 節 省 資 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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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詢 問 現 行 違 法 使 用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的 罰 款 ， 建 議 加 強 罰 則 以 提 高

阻 嚇 力 。  

 
7 5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指，現 正 進 行 修 例 的 草 擬 工 作，以 確 保 有 效 規 管 “ 電 動 可

移 動 工 具 ” 的 使 用 ， 署 方 會 適 時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修 例 建 議 。  

 
7 6 .  警 務 處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警 方 會 加 強 新 興 花 園 往 富 善 巴 士 總 站 一 帶 的 執 法 力 度 。  

( i i )  警 方 在 拘 捕 使 用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的 人 士 後 ， 會 安 排 把 相 關 工 具 送

往 檢 驗，經 證 實 為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後，會 在 六 個 月 內 向 使 用 者 提 出

檢 控 。  

( i i i )  由 於 處 理 程 序 及 檢 驗 需 時 ， 因 此 檢 控 程 序 較 耗 時 。  

( i v )  現 行 違 法 使 用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的 罰 則 因 個 案 而 異，包 括 5 ,0 0 0 元 罰

款 或 1 2 0 小 時 社 會 服 務 令 。  

 
7 7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經 常 有 人 在 運 頭 塘 邨 往 大 埔 綜 合 大 樓、近 洋 涌 村 2 3 號 橋 底、錦 和

橋 及 太 和 橋 等 地 點 的 行 人 路 使 用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， 建 議 警 方 加 強

執 法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警 方 加 強 宣 傳，以 提 醒 市 民 有 關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的 安 全 問 題。 

( i i i )  詢 問 有 關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 法 例 完 成 修 例 的 時 間 及 如 何 規 管 使 用

者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在 近 洋 涌 村 2 3 號 橋 底 的 出 口 路 旁 加 設 欄 杆，以 防 止 單 車 使 用

者 直 騎 往 馬 路 。  

 
7 8 .  主 席 希 望 各 部 門 加 強 執 法 和 規 管 電 動 可 移 動 工 具，保 障 行 人 安 全，並 減 低

交 通 或 消 防 安 全 隱 患 。  

 
 

X I V.建 議 擴 闊 行 人 路 以 連 接 大 尾 篤 燒 烤 場 、 停 車 場 與 龍 尾 泳 灘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5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5 a / 2 0 2 5 )  

 
7 9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5 / 2 0 2 5 號 。  

 
8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5 a / 2 0 2 5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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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1 .  委 員 希 望 部 門 積 極 考 慮 加 設 懸 空 棧 道 ， 方 便 前 往 龍 尾 泳 灘 。  

 
8 2 .  主 席 建 議 在 龍 尾 泳 灘 旁 加 建 行 人 路 以 連 接 大 尾 督 停 車 場 與 龍 尾 泳 灘 。  

 
8 3 .  主 席 詢 問 有 否 其 他 方 法 方 便 市 民 由 大 尾 督 停 車 場 前 往 龍 尾 泳 灘 。  

 
8 4 .  土 拓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需 視 乎 附 近 有 否 工 程 項 目 才 能 加 設 棧 道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﹕ 土 拓 署 表 示，工 務 工 程 計 劃 項 目 5 2 5 8 R S  「 在 大 埔 龍 尾 發 展 泳 灘 」

撥 款 下 的 所 有 工 程 範 圍 已 全 部 完 成 ， 而 完 成 的 泳 灘 亦 已 交 由 相 關 部 門 管 理 和

在 2 0 2 1 年 6 月 開 放 予 公 眾 使 用。因 此，署 方 並 不 具 備 條 件 在 項 目 下 協 助 運 輸

署 跟 進 有 關 改 善 行 人 路 的 建 議 。 )  

 
8 5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利 用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加 設 行 人 路 連 接 泳 灘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土 拓 署 在 建 造 龍 尾 泳 灘 時 有 否 考 慮 周 邊 的 行 人 路 配 套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交 由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(“ 地 委 會 ” )跟 進 題 述 建 議 。  

 
8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題 述 建 議 會 於 下 次 會 議 續 議 。  

 
 

X V.  建 議 增 加 龍 尾 泳 灘 停 車 場 泊 位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6 / 2 0 2 5 號 、 T T  4 6 a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 6 b / 2 0 2 5 號 )  

 
8 7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6 / 2 0 2 5 號 。  

 
8 8 .  主 席 請 委 員 參 考 題 述 文 件 T T  4 6 a / 2 0 2 5 號 ， 有 關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“ 康

文 署 ” )的 書 面 回 覆 。  

 
8 9 .  運 輸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6 b / 2 0 2 5 號 。  

 
9 0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停 車 場 出 口 以 讓 線 取 代 交 通 燈 號 ， 以 避 免 車 流 受 限 。  

( i i )  建 議 把 停 車 場 的 出 口 設 於 停 車 場 末 端 ， 減 少 閘 機 或 交 通 燈 對 車 流

的 限 制 。  

 
9 1 .  主 席 請 署 方 研 究 優 化 出 入 口 設 計，提 升 車 輛 出 入 的 順 暢 度，再 處 理 增 設 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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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 位 的 問 題 ， 並 與 委 員 保 持 溝 通 ， 適 時 報 告 進 展 。  

 
 

X V I .建 議 廣 福 邨 往 寶 湖 方 向 行 人 隧 道 (N S 8 3 )增 建 升 降 機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7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7 a / 2 0 2 5 號 )  

 
9 2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7 / 2 0 2 5 號 。  

 
9 3 .  路 政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7 a / 2 0 2 5 號 。  

 
9 4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謝 署 方 在 廣 福 邨 近 廣 智 樓 增 建 兩 部 升 降 機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確 認 會 否 於 2 0 2 6 至 2 7 年 度 進 行 題 述 建 議 工 程 。  

 
9 5 .  主 席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詢 問 現 有 “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” 計 劃 的 項 目 完 成 後 ， 是 否 會 考 慮 題 述

建 議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現 行 計 劃 工 程 項 目 何 時 完 成 。  

 
9 6 .  路 政 署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現 時 加 建 無 障 礙 設 施 的 工 程 項 目 的 進 度 可 參 照 大 埔

區 議 會 文 件 T T 5 1 / 2 0 2 5 號 。  

 
9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可 加 快 工 程 進 度 ， 並 考 慮 把 題 述 建 議 納 入 計 劃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路 政 署 現 階 段 全 力 推 展 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 計 劃 下 的 項 目 ， 確 保 這

些 項 目 能 按 計 劃 分 階 段 完 成，利 民 便 民。此 外，署 方 已 將 此 建 議 適 當 記 錄 在 案，

亦 會 適 時 為 行 人 通 道 進 行 加 建 升 降 機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。 在 確 定 可 行 性 及 考

慮 可 動 用 資 源 和 持 分 者 意 見 後，按 工 務 工 程 的 緩 急 輕 重 排 序，落 實 推 行 工 程 項

目 的 時 間 。 )  

 
 

X V I I .建 議 改 善 大 埔 區 內 行 人 天 橋 及 行 人 路 路 面 不 平 問 題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8 a / 2 0 2 5 號 、 T T  4 8 b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 8 c / 2 0 2 5 號 )  

 
9 8 .  委 員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8 a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 8 b / 2 0 2 5 號 。  

 
9 9 .  路 政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8 c / 2 0 2 5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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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0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謝 署 方 即 時 處 理 題 述 問 題，詢 問 署 方 進 行 維 修 工 程 所 需 時 間，以

及 是 否 需 要 封 路 。  

( i i )  安 祥 路 近 的 士 站 的 行 人 路 面 地 磚 仍 有 鬆 脫 及 高 低 不 平 ， 希 望 署 方

研 究 合 適 處 理 方 案 。  

 
1 0 1 .  主 席 詢 問 填 充 材 料 所 使 用 的 物 料 。  

 
1 0 2 .  路 政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會 按 行 人 天 橋 的 結 構 設 計 ， 以 相 應 的 彈 性 物 料 作 填 充 材 料 。  

( i i )  待 行 人 天 橋 維 修 工 程 完 成 後 會 向 相 關 委 員 報 告 。  

( i i i )  署 方 收 到 報 告 後 已 即 時 修 補 有 關 路 面 ， 由 於 該 處 的 樹 根 生 長 導 致

路 磚 鬆 脫 ， 署 方 已 聯 絡 康 文 署 樹 木 組 商 討 合 適 處 理 方 案 。  

 
1 0 3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檢 查 樹 木 的 健 康 狀 況，如 存 在 倒 塌 風 險 或 健 康 問 題，建 議 考 慮

移 除 樹 木 並 重 新 規 劃 花 槽 位 置 。  

( i i )  詢 問 西 沙 路 一 段 行 車 路 維 修 路 面 不 平 的 工 程 進 度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 ： 路 政 署 已 於 2 0 2 5 年 7 月 1 4 日 聯 絡 相 關 委 員 ， 講 解 有 關 西 沙 路 維

修 工 程 及 重 鋪 路 面 的 最 新 進 度 。 )  

 
1 0 4 .  主 席 建 議 康 文 署 檢 視 樹 木 是 否 適 合 繼 續 種 植 或 改 種 其 他 樹 木 ， 並 請 署 方

向 相 關 組 別 反 映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 

XVIII.續 議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2 0 2 5 年 5 月 8 日 第 三 次 會 議 事 項  —  建 議 吐 露 港 公 路 加

設 偵 測 車 速 攝 影 機  
 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4 9 a / 2 0 2 5 號 及 T T  4 9 b / 2 0 2 5 號 )  

 
1 0 5 .  警 務 處 及 運 輸 署 代 表 分 別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T T  4 9 a / 2 0 2 5 號 及

T T  4 9 b / 2 0 2 5  號 。  

 
1 0 6 .  委 員 建 議 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安 裝 智 能 系 統 ， 以 監 察 司 機 的 駕 駛 行 為 。  

 
1 0 7 .  主 席 請 警 方 與 署 方 加 強 合 作 ， 以 改 善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行 車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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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I X .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 —  報 告 大 埔 區 內 增 加 車 輛 泊 位 情 況 及 違 例 泊 車、車 輛 噪

音 、 非 法 賽 車 的 執 法 情 況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5 0 / 2 0 2 5 號 )  

 
1 0 8 .  運 輸 署 及 警 務 處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1 0 9 .  委 員 的 意 見 及 問 題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富 善 邨 近 善 美 樓 的 行 人 輔 助 線 旁 違 泊 情 況 嚴 重 ， 特 別 是 大 型 旅 遊

巴 違 泊 ， 阻 擋 行 人 視 線 ， 構 成 危 險 。  

( i i )  在 凌 晨 時 分 經 常 有 貨 車 在 富 善 邨 上 落 貨 ， 造 成 噪 音 ， 希 望 警 方 跟

進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移 除 在 運 頭 坊 停 車 場 的 花 槽 以 增 建 泊 車 位 ，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與

委 員 實 地 視 察 以 研 究 其 可 行 性 。  

( i v )  建 議 在 大 元 邨 附 近 增 加 電 單 車 泊 位 ，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與 委 員 實 地 視

察 了 解 情 況 。  

( v )  希 望 可 逐 步 增 加 區 內 泊 車 位 以 滿 足 需 求 。  

( v i )  希 望 了 解 警 方 如 何 進 行 車 輛 檢 驗 行 動 ， 並 表 示 汀 角 路 在 假 日 期 間

經 常 出 現 非 法 賽 車 活 動 。  

( v i i ) 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在 安 邦 路 社 區 康 健 大 樓 加 設 泊 車 位 ， 並 預 留 泊 車 位

供 公 眾 使 用 。  

( v i i i )  詢 問 “ 第 3 3 區 足 球 暨 欖 球 場 及 公 眾 停 車 場 ” 的 停 車 場 私 家 車、輕

型 貨 車 及 大 型 車 輛 泊 位 的 比 例 。  

( i x )  希 望 署 方 可 適 當 分 配 區 內 泊 車 位 位 置 ， 以 便 市 民 使 用 。  

( x )  嘉 亨 灣 居 民 反 映 港 鐵 列 車 噪 音 加 劇 ， 建 議 港 鐵 檢 視 路 軌 情 況 並 進

行 維 修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：運 輸 署 表 示，“ 第 3 3 區 足 球 暨 欖 球 場 及 公 眾 停 車 場 ” 項 目 會 提 供

約 4 0 0 個 車 位 ， 大 型 商 用 車 輛 及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約 各 佔 一 半 。 署 方 會 持 續 檢 視

周 邊 的 泊 車 需 要 ， 視 乎 需 要 調 整 泊 車 位 數 量 ， 以 及 透 過 設 計 盡 量 提 高 成 本 效

益 。 )  

 
1 1 0 .  運 輸 署 代 表 回 應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如 需 要 在 公 共 屋 邨 增 加 泊 車 位 ， 署 方 可 與 房 屋 署 商 討 其 可 行 性 。  

( i i )  署 方 會 與 委 員 到 運 頭 坊 停 車 場 實 地 視 察 ， 以 商 討 可 行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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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1 .  警 務 處 代 表 回 應 指 ， 警 方 在 1 3 次 反 非 法 賽 車 行 動 中 ， 把 2 2 輛 車 輛 即 時

拖 往 驗 車 中 心 。  

 
 

X X .  路 政 署  ─  大 埔 區 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項 目 及 時 間 表；及 大 埔 區 小 型 交 通 改

善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T T  5 1 / 2 0 2 5 號 )  

 
1 1 2 .  路 政 署 代 表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1 1 3 .  主 席 表 示，加 建 無 障 礙 通 道 設 施 的 項 目 大 部 分 已 完 成，其 餘 少 部 分 亦 已 開

展 ， 希 望 署 方 考 慮 把 在 廣 福 邨 往 寶 湖 方 向 行 人 隧 道 ( N S 8 3 )增 建 升 降 機 的 建 議

納 入 計 劃 。  

 
 

X X I .其 他 事 項  

 
1 1 4 .  委 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建 議 利 用 吐 露 港 公 路 的 路 肩 空 間 ， 在 主 幹 道 建 造 高 架 道 路 以 增 加

一 道 行 車 線，紓 緩 主 幹 道 的 壓 力，改 善 廣 福 道 長 期 擠 塞 問 題，希 望

署 方 協 助 反 映 意 見 。  

( i i )  希 望 署 方 就 8 0 6 系 列 小 巴 加 價 問 題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時 ， 尊 重 民 意 ，

並 盡 量 與 小 巴 營 辦 商 協 商 合 適 方 案 。  

( i i i )  建 議 逐 步 擴 展 九 巴 8 2 D 號 線 的 服 務 班 次 ， 以 方 便 白 石 角 居 民 前 往

港 鐵 站 或 其 他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點 。  

( i v )  希 望 署 方 檢 討 地 區 諮 詢 程 序 ， 確 保 市 民 的 意 見 得 到 明 確 回 覆 。  

( v )  建 議 九 巴 7 2 K 號 線 在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加 開 短 途 特 別 班 次 以 疏 導 乘

客 。  

( v i )  建 議 九 巴 2 7 1 B、7 4 及 9 0 7 C 號 線 的 服 務 班 次 提 前 至 早 上 6 時 3 0 分

開 出 ， 並 增 加 班 次 以 減 輕 7 2 K 號 線 的 負 荷 。  

( v i i )  建 議 在 近 梧 桐 寨 迴 旋 處 的 行 車 路 髹 上 黃 色 間 條 ， 以 提 醒 駕 駛 者 減

慢 車 速 ， 減 少 交 通 意 外 發 生 。  

( v i i i )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供 巴 士 公 司 申 辦 大 埔 那 打 素 醫 院 來 往 沙 田 威 爾 斯 親

王 醫 院 的 路 線 。  

( i x )  建 議 港 鐵 接 駁 巴 士 K 1 7 號 及 九 巴 7 2 K 號 線 在 繁 忙 時 間 增 加 班 次 以

疏 導 乘 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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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x )  建 議 巴 士 公 司 加 強 宣 傳 轉 乘 優 惠，讓 富 蝶 邨 居 民 有 更 多 路 線 選 擇。 

( x i )  建 議 考 慮 把 小 巴 2 0 A 號 線 延 長 至 富 蝶 邨 ， 讓 富 蝶 邨 居 民 可 直 接 前

往 港 鐵 大 埔 墟 站 。  

( x i i )  詢 問 今 年 度 大 埔 區 巴 士 路 線 計 劃 的 結 果 ， 希 望 可 集 中 討 論 優 化 路

線 方 案 。  

 
1 1 5 .  主 席 明 白 委 員 十 分 關 注 白 石 角 鐵 路 站 發 展 項 目 ， 希 望 可 邀 請 相 關 部 門 出

席 下 次 區 議 會 大 會 ， 報 告 項 目 的 進 展 。  

 
 

XXII.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1 1 6 .  下 次 會 議 的 舉 行 日 期 待 定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：下 次 會 議 將 改 在 2 0 2 5 年 9 月 2 3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時 3 0 分 舉 行。)  

 
1 1 7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7 時 0 1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5 年 8 月  

 


